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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營建科)相關法令及業務宣導

騎樓整平、綠能智慧社區
、住宅無障礙設施

主講人：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李科長豪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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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騎樓整平業務

貳. 綠屋頂及綠能社區評估診
斷及改善工程補助

參.原有住宅無障礙設施改善
費用補助執行計畫

目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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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樓整平
業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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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建築基地內騎樓及沿街面人行空間
改善執行計畫

• 要件：
1. 沿計畫道路側

2. 供公眾通行使用

3. 所有權人或管委會同意

• 實例（依使用執照圖說標示）：
–騎樓

–無遮簷人行道

–帶狀式開放空間

–其他（例如：法定空地、前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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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各類型道路（通路）
類型 定義 備註

計畫道路 又稱「道路用地」。無論是否徵收，全歸新工處權管。

具公用地役關係
既成道路 指私有土地存有公用地役關係者。（大法官釋字第400號解釋）

現有巷道
指供公眾通行且因時效而形成公用地役關係之非都市計畫巷道。
（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2條）

類似通路
基地內具有二幢以上連帶使用性之建築物（包括機關、學校、
醫院及同屬一事業體之工廠或其他類似建築物），各幢建築物
間及建築物至建築線間之通路。

無公用地役關係
私設通路

基地內建築物之主要出入口或共同出入口（共用樓梯出入口）
至建築線間之通路。

防火巷、防火間隔
留設目的係當發生火災時，阻隔火勢蔓延，以免影響鄰幢建物
之安全。非供一般公眾通行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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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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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遮簷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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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狀式開放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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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例如：法定空地、前後側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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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有或國有機關、學校之無遮簷人行道：
依市長109年9月18日裁示 => 新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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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建築基地內騎樓及沿街面人行空間改善執
行計畫之排除條款：

1. 有搭蓋違建、妨害公共通行之
障礙物

2. 領有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基金

3. 領有開放空間管理維護基金

4. 已領有建造執照、或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業經本府核定者

5. 所有權屬於單一法人、團體或
自然人，或位於稅捐處核列為
高級住宅加價課徵房屋稅者

6. 樹木竄根或傾倒，依「臺北市
政府工務局對退縮無遮簷人行
道及其他銜接公眾通行道路之
私有產權範圍維護原則」辦理

7. 管委會認養外側公有人行道者

8. 直下方有地下室等結構物，或
有排防水設施者

9. 供特定人使用（營業、停車）

10.其他不符公共利益之情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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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樓擅自墊高、鋪面破損、防滑性不足

• 依「臺北市市區道路管理自治條例」第12條：

市區道路兩旁建築基地範圍內依法留設之騎樓與無遮簷
人行道，應由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管理人負管理
維護之責，不得有擅自圍堵、不齊平或鋪面防滑性不足、
脫落、破損等影響通行或安全之情事。

• 依「臺北市市區道路管理自治條例」第25條：

違反第12條第1項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處新臺幣5,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罰鍰，並得
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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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樓、無遮簷人行道可否停車：

•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

–人行道：指為專供行人通行之騎樓、走廊，及劃設
供行人行走之地面道路，與人行天橋及人行地下道。

• 依「臺北市市區道路管理自治條例」第25條：

–違反第12條第1項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處新臺幣5,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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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樓
帶狀式開放空間
無遮簷人行道

建物基地範圍內沿街面之

本府（中央）各機關學校之
無遮簷人行道由新工處處理

1. 建物領得使照逾15年以上，且具供公眾
通行並未有政府機關進行修繕及補助。

2. 未有違建障礙物、營業或停車使用。

3. 直下方未有結構物或排防水設施。

4. 人行空間因樹木竄根或傾倒造成鋪面損
壞，危及行人通行安全，已依規定處理
者。

納入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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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空間直下方有地下室頂版等構造物

鋪面

RC結構

鋼筋

覆土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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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輾壓導致鋪面破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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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前 改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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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前 改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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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前 改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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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遮簷人行道或帶狀式開放空間：
基地狀況允許情況下（如：無地下室等地樑結構影響），
多為高壓磚形式，較具耐壓性，且戶外雨後較不易濕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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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樓整平申請流程
• 各區里長洽本處委託之規劃單位
至現場調查評估，若評估後有改
善必要性，則請里長以完整街廓
為單位，簽妥街坊鄰居之房屋所
有權人之騎樓改善「徵詢意見書」
後，本處即可列入改善路段。

建管處連結網址
https://dba.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42415

95307FE7055&sms=87415A8B9CE81B16&s=8BC
0207EE932CD3D

徵詢意見書
https://www-

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
WQvcHVibGljL0F0dGFjaG1lbnQvNDMyNTE2NTcw
MTEucGRm&n=NDMyNTE2NTcwMTEucGRm&ico
n=..pdf

https://dba.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4241595307FE7055&sms=87415A8B9CE81B16&s=8BC0207EE932CD3D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cHVibGljL0F0dGFjaG1lbnQvNDMyNTE2NTcwMTEucGRm&n=NDMyNTE2NTcwMTEucGRm&ic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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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綠屋頂及綠能社區
評估診斷及改善工程補助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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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緣由及目的

貳. 評估診斷作業說明

參. 改善工程補助作業說明

肆. 歷年案例分享

伍. 相關宣導訊息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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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由及目的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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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作為首善之都，大樓林立、建築物密集，致使市內綠地不足

且分散，伴隨而來的環境問題日益嚴重。因此推動建築物綠化，可

以使建築物隔熱降溫、淨化空氣，種類豐富的植栽更可以成為生物

棲地，具有生物跳島的功能，並解決熱島效應問題。

社區宜依設置目的、屋況、維護條件等，設置適宜性的施作型式，

因此專業的診斷評估建議，可供社區後續設置參考，有助於達成實

質效益。

STEP 1-望聞問切 STEP 2-對症下藥

計
畫
緣
由
及
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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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診斷內容說明貳、

STEP

1

望聞問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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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內容 綠能社區 綠屋頂

評估診斷
項目

◼安全防災監控
◼物業管理應用
◼建築節約能源
◼貼心便利服務
◼基礎設施整合應用
◼建築物室內健康環境
◼建築廢棄物減量

◼建築生態保護

必含！！
「建築物牆面或屋頂綠化」

診斷效益之
有效方案

1. 綠建築或智慧建築合格級或原領標章級
數
再提升1級之改造建議

2. 節電或節約能源達年平均10%以上，或
單項改善節能效益達年平均15%以上

1. 屋頂綠化面積達可留設面積
之30%以上

2. 建築物牆面綠化達該向立面
二樓以下扣除開口之面積
30%以上

一、評估診斷項目說明

依據八大指標協助社區進行評估診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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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估診斷八大指標主要項目說明

建築生態保護

建築物牆面或屋頂綠化
親和性圍籬設置
基地保水改善措施
雨水貯集生態池建築廢棄物

資源回收再利用
廢棄物貯集處理改善
落葉與廚餘堆肥處理
社區小型農園
污水處理改善

建築室內健康環境

室內音環境改善(以公共區域為主)

室內照明環境改善(以公共區域為主)

室內空氣品質環境改善
室內溫熱環境改善
室內環境品質管理系統建置

基礎設施整合應用

機電系統整合改善
綜合佈線系統整合改善

貼心便利服務

生活服務系統建置
能源可視化管理系統建置

建築節約能源

太陽能光電利用
外遮陽改善
屋頂隔熱改善
雨水或中水回收再利用
電梯、照明節能改善

安全防災監控

防災系統監控
人身安全系統監控
停車管理系統監控
緊急應變系統監控

物業管理應用

日常事務管理
設備設施維護管理

評估診斷及
改善補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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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既有建築物之綠屋頂或綠能社區改造
診斷評估-申請辦法(1/7)

⚫申請辦法：

1. 申請案需備妥綠屋頂評估診斷申請書或綠能社區評估診斷申請書。 (依需求擇一申
請，亦可同時申請)

2. 需求申請項目檢附綠屋頂或綠能社區自評表、現況照片。

3. 信封上載明「申請社區既有建築物之綠屋頂或綠能社區評估診斷作業」字樣親送或
寄送至本處。

4. 親自或寄送至臺北市建築管理工程處
(11008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南區2樓秘書室總收文室)

5. 受理期限110年4月14日至6月2日止。

6. 需補正資料者，於機關通知補正日起一周內將資料補正，逾期未補正或補正後仍不
符規定者，將駁回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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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有建築物之綠屋頂或綠能社區改造診斷評估流程：

提交評估
診斷申請

委辦單位
初勘作業

建管處
委員會
複選作業

申請
通過

執行評
估診斷

受理報名後30日內
至社區瞭解現況

評估診斷
報告書完成

與專業人員至社區
評估改善方法

四、既有建築物之綠屋頂或綠能社區改造
診斷評估-申請流程(2/7)

受理
申請

報名後書面審核自評表
瞭解社區現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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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既有建築物之綠屋頂或綠能社區改造
診斷評估-申請流程(3/7)

參與評估診斷社區之注意事項：

1. 社區代表填寫「報名表」及「自評表」需附上基本現況照片。

1-1報名表-社區基本資料

提交評估
診斷申請

委辦單位
初勘作業

建管處委員會
複選作業

申請
通過

執行
評估診斷

評估診斷
報告書完成

受理
申請

1-2報名表-申請項目 1-3報名表- 自評表 1-4說明現況需求及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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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報名表
基本資料填寫

第二頁：需求申請項目
勾選

四、既有建築物之綠屋頂或綠能社區改造
診斷評估-申請流程(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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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頁：自評表
依社區現況條件勾選 第四頁：附上照片

及說明預期達到改善目的

四、既有建築物之綠屋頂或綠能社區改造
診斷評估-申請流程(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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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評估診斷社區之注意事項：

2.受理申請後委辦單位通知社區第一次訪談，社區主任委員或委員(總幹事)須簽
認「診斷評估需求訪談紀錄表」，並載明受檢社區名稱(須加蓋社區管委會章)、
訪談時間、社區需求內容、主任委員或委員簽名及訪談現場照片。

診斷評估需求訪談紀錄表

四、既有建築物之綠屋頂或綠能社區改造
診斷評估-申請流程(6/7)

提交評估
診斷申請

委辦單位
初勘作業

建管處委員會
複選作業

申請
通過

執行
評估診斷

評估診斷
報告書完成

受理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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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評估診斷社區之注意事項：

3. 申請通過後，委辦單位與專業廠商或學者至社區
進行第二次現勘，評估與診斷社區需求以及提出
改善方案，製成執行計畫報告書。

4. 於完成診斷工作時，檢附既有建築物管理委員會
主任委員或總幹事簽認「診斷評估完成確認書」，
並載明受檢社區名稱(須加蓋社區管委會章)、主
任委員或總幹事姓名、執行診斷起迄時間及確定
完成時間。

診斷評估完成確認書

執行計畫報告書

四、既有建築物之綠屋頂或綠能社區改造
診斷評估-申請流程(7/7)

提交評估
診斷申請

委辦單位
初勘作業

建管處委員會
複選作業

申請
通過

執行
評估診斷

評估診斷
報告書完成

受理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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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工程補助作業
說明

參、

STEP

2

對症下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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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本市轄區內且領有使用執照5年以上者。

已依法成立管理委員會(簡稱管委會)，並向本府報備有案，且經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同意者。

未依法成立管委會者，應推派一人為申請人，經八成以上房屋所有
權人同意後申請。

申請屋頂綠化須經施作範圍直下層之房屋所有權人同意。

未經本市稅捐稽徵處列為高級住宅區加價課徵房屋稅者。

其他經本處公告事項。

申請
條件

1

2

3

4

5

6

一、改善工程補助說明-申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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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建築綠屋頂及綠能示範社區改善工程補助說明

◼ 已有明確改善方向且符合八大指標

◼ 改善總金額的49%為補助上限

◼ 以300萬元為上限

改善工程補助文件清單

1. 申請書

2. 執行計畫報告書

3. 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合法房屋建物證明文件

4. 公寓大廈管理組織證明文件

5.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同意決議書(或八成所有權人同意書)

6. 申請屋頂綠化者需經施作範圍直下層之房屋所有權人同意

7. 開業建築師/技師提出計畫報告書

8. 改善工程施作同意書

9. 未重複申請本府內其他機關補助切結書

未成立管委會者
免提供第4項

一、改善工程補助說明

建築師簽證補助費，依工程補助費額度

計算如下 :

◼ 工程補助款50萬以下者- ( 5萬 )

◼ 工程補助款50-100萬者- ( 7萬 )

◼ 工程補助款100萬以上者- ( 8%工程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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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善工程補助-申請流程

提交補助申請
建管處

工作小組受理
委辦單位
初勘作業

建管處委員會
複審作業

建管處
核准申請改善
工程補助

社區驗收確認

申請補助撥款
建管處
工作小組
收件

委辦單位
初審作業 建管處

核准撥款

建管處審查小
組現場會勘

請款階段

申請階段

進行施工施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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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辦法：

1. 申請案應符合「臺北市建築管理工程處補助社區既有建築物之綠建築或智慧
建築改善作業須知」規定

2. 備妥申請書、執行計畫報告書(依該規定申請補助者請檢送「綠屋頂改善工作執行計畫報告書」

或「綠能社區改善工作執行計畫報告書」)、及相關文件、圖說

3. 基於避免重複補助原則，需簽訂未重複接受補助切結書

4. 信封上應載明「申請補助社區既有建築物之綠建築或智慧建築改善作業」

5. 親自或寄送至臺北市建築管理工程處
(110204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南區2樓秘書室總收文室)

6. 受理期限至112年○月○日止，申請日期以收件日期或郵戳日期為準，逾期申
請者，不予受理

7. 申請案件需補正資料者，由執行單位書面通知申請人後，於通知補正日起一
周內將資料補正，逾期未補正或補正後仍不符規定者，將駁回其申請

三、社區既有建物綠屋頂及綠能社區
改善補助申請說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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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社區既有建築物之綠屋頂或綠能社區改善申請書

三、社區既有建物綠屋頂及綠能社區
改善補助申請說明(2/2)

※需檢附資料：
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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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區既有建物綠屋頂及綠能社區
優先補助資格條件

⚫改善項目為下列各項之一者得予優先補助，其中以屋頂綠化為第
一優先：

1. 屋頂綠化之新增綠化面積達屋頂可綠化面積10%以上。
2. 設置雨水貯留利用系統，達原自來水替代率8%以上。
3. 建築物牆面綠化達該向立面二樓以下扣除開口之面積10%以上或透水鋪面

覆蓋率達基地面積10%以上。
4. 申請項目之節電或節約能源達該項年平均5%以上。
5. 受理補助申請期間與本府現正推行之建築智慧綠能政策相關設施（如充電

設備、智慧電網等）。
6. 經建管處完成診斷評估作業者

(持本處協助診斷評估之報告書申請涉及影響建築結構或人身安全之項目者，
本處得另要求檢附具執業資格技師簽署之評估文件)。

＊申請案件經複審審核通過者，依核定順位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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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補助社區應協助義務

1. 補助款核撥後三年內不得擅自拆除原核定補助改善

項目，並於三年內應配合本處辦理後續效益評估追

蹤、推廣宣導相關活動、觀摩或會議。

2. 補助款核撥後三年內，應保留相關核銷及證明文件，

作為辦理補助案件成果考核及效益評估之參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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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區既有建物綠屋頂及綠能社區
申請撤案措施

經本處核定補助費用之社區，收到函文通知後即可進行發包施

工，核准期間若申請撤銷或放棄補助記錄在案者，本處必要時

得採下列措施：

1. 不受理該社區兩年內之任何補助申請

2. 後續重複申請補助時，可要求提具一個月內之財力證明或財務規劃

3. 要求社區於核定工期期間內主動定期回報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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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案例分享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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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屋頂-建築生態示範保護社區

案名：公舘教會(2021年竣工)

屋頂改善 前 屋頂改善 後

申請項目：建築生態保護-綠屋頂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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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社區-智慧建築示範社區

申請項目：綠能社區-機電系統整合改善

案名：忠泰大美社區(2021年竣工)

機電系統整合改善安裝前 機電系統整合改善安裝後



49/33

相關宣導訊息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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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資料平台

本團隊於綠屋頂及綠能示範社區服務團平台發佈
計畫相關資訊，並將申請表單上傳於最新消息提
供社區上網下載

111年度綠屋頂及綠能示範社區下載表單頁面，於此網站搜尋>>>>>



51/3351/33

重點優先補助項目

依「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補助社區既有建
築物之綠建築或智慧建築改善作業須知」第
12點第5款規定，於受理補助申請期間，與
本府現正推行之建築智慧綠能政策相關設施
者列為優先補助項目之一
建置汽機車充電設備業納入本府刻正推行之
「建置友善電動車環境」政策重要指標之一，
故符合旨揭評估診斷及專案補助之項目。

改善補助或評估診斷範圍以社區
公用之公寓大廈共用部分或經協
調約定可供社區公用之空間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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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屋頂及綠能示範社區評估診斷

案例成果

公舘教會現況勘查 湖適社區完工勘查

金麗翠隄現況勘查 長虹松林完工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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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訊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 服務諮詢窗口：02-8667-6111 分機217(服務專線)

主辦單位：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02-2720-8889 轉2737、8405)

歡迎有需求之社區踴躍提出診斷需求
專業諮詢櫃台歡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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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住宅無障礙設施改善費用

補助執行計畫說明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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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 壹、背景緣起

• 貳、111年補助執行計畫
補助作業流程及申請文件、審查要點

• 參、112年補助計畫修訂方向

• 肆、免費健檢諮詢輔導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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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為配合住宅法第38條為推動無障礙之住宅，訂定無障礙住宅之

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之政策推動。為促使臺北市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符合規

範要求，鼓勵集合住宅依無障礙設計規範設置無障礙設施，特推出「臺北

市原有住宅無障礙設施改善補助計畫」，並提供受檢場所申請無障礙住宅

補助，鼓勵原有住宅公寓大廈共用部分改善並設置無障礙設施，雙管齊下，

以複查推動民眾申請改善補助，加強宣導期針對集合住宅設置無障礙設施

發揮具體的成效，達到生活居且無障礙設施之改善與補助可分期分項循序

漸進進行改善計畫，全面環境友善空間。

住宅法

38條
臺北市原有住

宅補助

臺北市建築物無

障礙設施勘檢

背景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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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

•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7條、88條

•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0章

• 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

• 臺北市原有集合住宅無障礙通路替代改善原則

• 建築物無障礙設計規範

• 建築法第77條第2項

健檢
輔導

壹、補助計劃背景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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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單位

編列預算
管考列管
制訂政策

推廣宣傳
諮詢輔導
受理申請
行政窗口

壹、補助計劃背景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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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住宅補助十年計畫

補助住宅改善無障礙設施，自103年至今已核撥出補助
金額4,800多萬元，近200多棟住宅社區受惠。

•臺北市集合住宅(不受樓層數、戶數限制)。

•住商混合且供住宅使用比例達1/2以上者。

壹、補助計劃背景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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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11年原有住宅無障礙設施改善費用補助執行計畫

答：臺北市101年11月30日(「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施行)前取得合法建築物

證明之集合住宅(不受樓層數及戶數限制)、或住商混合且供住宅使用比例達1/2以上

之公寓大廈，都可以提出改善無障礙設施的補助申請。

市民問：原有住宅無障礙設施改善補助對象為何 ?

市民問：補助公告資訊、申請書表應如何取得？

答： （一）臺北市原有住宅無障礙設施改善相關法規查詢請上建管處網站

( https ://dba.gov.taipei ) 閱覽 : [法規查詢路徑]建管業務綜合查詢 >宣導專區 >
建築物無障礙專區>宣導手冊。

網站連結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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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11年原有住宅無障礙設施改善費用補助執行計畫

答：申請補助金額不得超過總工程經費的45％，且各改善項目最高補助上限不超過各項

目補助費用金額，故申請管委會（申請單位）仍須負擔至少55％的自籌款，並非全

額補助。

問：原有住宅無障礙設施補助項目有哪些? 其補助上限為何？

※111年度「臺北市原有住宅無障礙設施改善費用補助執行計畫」截止收件，
112年度項目及費用將依施政方向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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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11年原有住宅無障礙設施改善費用補助執行計畫

市民問：原有住宅無障礙設施改善補助的申請人有何必要條件?

答：（一）有管理委員會者請以管理委員會代表申請，無管理委員會者請以區分所有權人代

表申請。

（二）無障礙改善補助申請書及改善設計書圖說，應經依法登記開業建築師或室內裝修

專業設計技術人員簽章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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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11年原有住宅無障礙設施改善費用補助執行計畫

答：依公告內容需檢具至少1/2區分所有權人同意書或會議紀錄(含簽到簿)。以

管理委員會為申請人得檢附管委會會議紀錄替代。

市民問：一定要「全數」住戶都同意，才能申請無障礙設施(備)改善補助嗎?

市民問：是否不申請補助，就無須設置無障礙設施？

答：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67條、第170條規定，6層樓以上或5

層以下且50戶以上之集合住宅均屬「公共建築物」範疇，應設置行動不便

者設施；廣義的無障礙環境需求者，除身心障礙者外，還包括老人、兒童、

孕婦及暫時性意外受傷等行動不便者，任何人都有可能使用行動不便者設

施，故只要係屬上開法規適用範圍建築物，依法皆需設置行動不便者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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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11年原有住宅無障礙設施改善費用補助執行計畫

第1階段
補助計畫

• 提送申請書

報名受理後，由補助委員會預審排

序資格，補助案件數以當年度預算

為限。委員會排序後通知申請人候

選資格，審核通過即可施工。

第2階段
竣工查驗

• 實地勘驗

由補助委員會竣工勘檢小組實地檢

核無障礙通路之適法性。

第3階段
經費請領

• 申請補助工程費

竣工結果與申請資料相符者核撥補

助費用，竣工勘驗未通過者取消補

助資格。

答：申請程序

問：申請原有住宅無障礙設施改善補助
流程如何進行？



65/33
65

貳、111年原有住宅無障礙設施改善費用補助執行計畫

答：由於補助款年度預算有限，必須符合政府機關會計年度結算，若符合條件

的管委會（或申請單位），超過年度計畫辦理戶數的情況，建管處得視辦

理情形調整明年度計畫補助棟（處）數，再辦理公告，通知管委會（或申

請單位）提出申請。

問：若當年度補助款已用罄，還能提出第一階段補助申請嗎？

問：是否不申請補助，就無須設置無障礙設施？

答：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67條、第170條規定，6層樓以上或5

層以下且50戶以上之集合住宅均屬「公共建築物」範疇，應設置行動不便

者設施；廣義的無障礙環境需求者，除身心障礙者外，還包括老人、兒童、

孕婦及暫時性意外受傷等行動不便者，任何人都有可能使用行動不便者設

施，故只要係屬上開法規適用範圍建築物，依法皆需設置行動不便者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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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12年度補助計畫修訂方向

自民國103年3月18日至112年12月31日止，補助計劃歷經5次修訂。
每年受理申請期間由建管處於當年度公告之

有鑑於歷年補助宣導成效良好，經費預算有限，為使補助計畫正常運作，建管處刻正依111

年度本計畫補助之各類組費用撥付情形，重新檢討修正補助計劃，修訂各設施項目補助費
用上限及但書。

補助修訂方向-補助項目及金額（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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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112年度補助計畫修訂方向

• 補助案採「整體改善」

之精神，申請補助建築

物之無障礙通道若有其

他項目不符合無障礙規

定，須一併改善。

• 補助款年度預算有限，

申請案件經委員會決議

該年度優先補助對象，

每年度受理名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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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原有住宅無障礙設施 臺北市提供免費健檢

•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宣導老舊住宅改善無障礙友善環境，推出住宅免費健檢，

提供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專業建築師到府服務及免費法規諮詢。

• 加強宣導市民朋友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

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以及「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相關

規定檢討無障礙設施。

市民問：無障礙不符合規定，臺北市政府是否一定提供補助設置無障礙設施？

答：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7條、88
條、內政部營建署號令發佈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67條、第
170條規定，6層樓以上或5層以下且50戶以上之集合住宅均屬「公共建築
物」範疇，應設置行動不便者設施；廣義的無障礙環境需求者，除身心障
礙者外，還包括老人、兒童、孕婦及暫時性意外受傷等行動不便者，任何
人都有可能使用行動不便者設施，故只要係屬上開法規適用範圍建築物，
即便社區因臺北市政府因宣導預算用罄為獲得補助，依法皆需設置行動不
便者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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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主講人：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李科長豪偉



  

違建查報相關法令 

及業務宣導 

 
 
 
 
 
 
 

 
 
主講人：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違建查報隊  黃罡 分隊長 

 



違建查報相關法令
及業務宣導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違建查報隊

黃罡分隊長

第十屆臺北市社區建築師研習會



簡報大綱

1. 臺北市現行違建處理原則

2. 法規說明-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

1. 常見的違建態樣

2. 既存違建修繕規定

3. 臺北市合法建築物平屋頂建造斜屋頂申請規定



臺北市現行違建處理原則
• 建築法第25條：

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不得擅自建
造或使用或拆除。

• 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2條：

本辦法所稱之違章建築，為建築法適用地區內，依法應申請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
發給執照方能建築，而擅自建築之建築物。

舊有房屋 舊有違建 既存違建 新違建

指民國35年10月1日以前及本市改
制後編入之五個行政區（文山、南
港、內湖、士林、北投）都市計畫

公布前已存在之建築物。

53.1.1 84.1.134.10.1

臺北市舊有違建處理辦法 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



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
全文共36條

• 5~22條：新違建之處理

 §5：新違建應查報拆除。但符合第六條至第二十二條規定者，應拍照列管。前項
拍照列管之新違建，若經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有妨礙公共安全、公共通
行或古蹟保存維護者，應查報拆除。

• 23~24條：施工中違建之處裡

• 25~26條：既存違建之處理

 §25：既存違建應拍照列管，列入分類分期計畫處理。但列入本府專案處理或有
危害公共安全、山坡地水土保持、妨礙公共交通、公共衛生、市容觀瞻或都市更
新之違建，由都發局訂定計畫優先執行查報拆除。

• 27~28條：既存違建之修繕



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6 雨遮

• 1F：d≦90㎝
• 2F以上或防火間隔(巷)：d≦60㎝
• 設置於合法建築物外牆或陽台欄杆外緣
• 非永久性建材、不超過各樓層高度



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9 欄柵式防盜窗

• 100年4月2日以前建照→d≦60㎝
• 100年4月3日以後建照→d≦10㎝
• 透空率≧70%，面臨道路或基地內通路至少留設

一處有效開口
• 有效開口 w≧75㎝，h≧120㎝ or 開口圓孔內切

直徑≧100㎝



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9 欄柵式防盜窗

氣密式凸窗不符規定



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10 陽台加窗

• 外牆未拆→1樓陽台加門、窗
→2樓以上陽台加窗

• 95年1月1日以後建照，陽台未計入建蔽率、容
積率者，不得加設門、窗。

女兒牆
陽台

外牆

窗戶

室內

不得超出
女兒牆範圍

不得拆除



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14 欄柵式圍籬

• h≦2m、f≦60㎝
• 透空率≧70%
• 不得占用法定停車空間



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14 欄柵式圍籬

透空率不足，不符規定



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7 花架

• 法定空地或露臺：h≦2.5m或該樓層高
• 屋頂平台：h≦2.5m
• 面積≦30㎡、頂蓋透空率≧2/3
• 不得占用巷道、法定停車空間、防火間隔（巷）、避難平臺



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17 無壁體透明棚架

• 得設置於露臺或一樓法定空地
• h≦3m or 該樓層高
• 面積合併雨遮及既存違建≦30㎡
• 不得占用巷道、開放空間、防火間隔（巷）
• 位於法定停車空間無礙停車



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17 無壁體透明棚架

四周加設壁體不符規定



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19 露天空調設備

• 設置於法定空地
• h≦1.7m，體積≦1.5立方公尺
• 不得占用騎樓地、開放空間、法定停車空間、巷

道或防火間隔（巷）



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19 餐飲業油煙廢氣處理設備

• 設置於法定空地
• 油煙廢氣處理設備：h≦1.5m，體積≦6立方公尺。
• 排煙管：突出建築物外牆面≦60㎝，斷面積≦0.5㎡。



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21 儲水器

• 容量≦2200公升，h(含支撐架) ≦2m。
• 地面型：不得設置於巷道、騎樓、無遮簷人行道、法定停車

空間、防火間隔（巷）及開放空間、違建上方。
• 屋頂型：距女兒牆內緣2m以上。
• 與屋頂突出物之高度合計≦9m，距建築線及地界線2m以上，

且需加強支撐腳架之固定，以防止傾倒及脫落。



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25 既存違建之處理

• 既存違建應拍照列管，列入分類分期計畫處理。但列入本府專案處理或有危害公共安全、山坡
地水土保持、妨礙公共交通、公共衛生、市容觀瞻或都市更新之違建，由都發局訂定計畫優先
執行查報拆除。

• 危害公共安全：：
供不特定對象使用，具高危險性及出入人員眾多之場所，如視聽歌唱、理容院、三溫暖、舞廳、
舞場、酒家、酒吧、特種咖啡茶室、資訊休閒業、飲酒店、電影院、歌廳、夜總會、補習班、
百貨公司、營業性廚房、旅館、保齡球館、學前教育設施、醫院、社會福利機構、遊藝場、面
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大型餐廳、違規地下加油（氣）站、違規地下工廠（基本化學工業、石
油化工原料製造業、精密化學材料製造業、農藥及環境衛生用藥製造業、炸藥、煙火、火柴製
造業）、違規砂石場、學生宿舍等使用。

屋頂既存違建新增使用單元、有三個以上使用單元、未經許可或未依許可內容進行室內裝修
（110.12.23）、加蓋第二層以上之違建。



既存違建常見違規態樣-營業性廚房

§25第3項：前項第一款第一目所稱營業性廚房，指供不特定人餐飲，且直接使用燃具之場所。



既存違建常見違規態樣-屋頂三單元

單元1

單元2

廁1

廁2

客廳

單元1

單元2

廁1

廁2

客廳

符合 符合

單元1

單元2

廁2

客廳

違規

廁1

視作單元3



既存違建修繕-§27

• 原規模無增加高度或面積。

• 建築物之基礎、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屋架等其中任何一種修繕

項目未有過半者。

• 非永久性建材：除鋼筋混凝土（RC）、鋼骨（SC，不包含小尺寸之H

型鋼）、鋼骨鋼筋混凝土（SRC）、加強磚造等以外之材料。（§４）

• 小尺寸之H型鋼：鋼材高度≦150mm、寬度≦125mm、中間版≦9mm。

• 既存圍牆修繕為鐵捲門型式，一處為限，高度≦2.8m



既存違建修繕-§27

主要構造

主要構造

非主要構造(屋面板)

非主要構造(壁體非承重牆)

該項目未更換過半

該項目未更換過半 非主要構造可全部更換



既存違建修繕-§27 違規圖例

主要構造

主要構造

非主要構造(屋面板)

非主要構造(壁體非承重牆)

該項目更換過半

該項目更換過半

增高



既存違建修繕-§27

h≦2.8m



既存違建修繕-§27

屋頂全部拆除重建，且增高

新增壁體

不符修繕規定，以新違建查報



既存違建修繕-§27

拆除後拆除前



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目前修訂方向

一. 加強既存違建管理

1. 既存違建修繕行為之禁止

2. 既存違建發生火災優先查報拆除

3. 屋頂既存違建裝修行為之禁止

二. 預計 112 年  5  月 1日實施



臺北市合法建築物平屋頂建造斜屋頂申請規定
「臺北市免辦建築執照建築物或雜項工作物處理原則」第二點第十三款



臺北市合法建築物平屋頂建造斜屋頂申請規定

• 限建築物為7樓以下平屋頂。

•建造逾20年以上。

•或經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或相關專業技師鑑

定有漏水之情形。

•非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99條規定應

留設屋頂避難平台之建築物。

適用建築物條件



臺北市合法建築物平屋頂建造斜屋頂申請規定

• 斜屋頂應以非鋼筋混凝土材料（含鋼骨）及不

燃材料建造。

•四周不得加設壁體或門窗。

•高度屋脊小於2.1公尺，屋簷小於1.8公尺或原

核准使用執照圖樣女兒牆高度加斜屋頂面厚度。

•斜屋頂不得突出建築物屋頂女兒牆外緣。

斜屋頂建造材質及規模



臺北市合法建築物平屋頂建造斜屋頂申請規定

• 屋頂平台面對道路或基地內

通路應留設無頂蓋式之避難

空間。

•其面積應大於該戶屋頂面積

8分之1，且不小於3公尺×3

公尺。

留設避難空間

梯
間

避難
空間

斜屋頂範圍

道路、基地內通路

≧3m

≧3m



臺北市合法建築物平屋頂建造斜屋頂申請規定

• 應檢附工程圖說、不燃材料證明、結構安全鑑定證

明書（由建築師或相關專業技師簽證負責）、直下

方全部樓層區分所有權人之同意書。

•應於核准後3個月內施工完竣，並檢附完工照片備查。

申請書件



臺北市合法建築物平屋頂建造斜屋頂申請流程

申請人檢具相
關書圖文件向
建管處違建查
報隊申請

查報隊書面
審核是否符
合規定

查報隊發文
申請人於三
個月內施工
完竣並報備

查報隊發文
申請人補正

資料

查報隊書面
審核是否符
合規定

查報隊發
文申請人
同意列管

查報隊發
文申請人
限期改善

申請階段 竣工階段



臺北市合法建築物平屋頂建造斜屋頂申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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